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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之教師

聘任及課程安排等事項，疑未依相關法令規

範辦理與通告師生，即逕送有關單位施行，

致師資嚴重不足、學生選課權益受損；另該

所以渠屆齡退休，要求辦理專題研究計畫變

更或中止手續，顯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

立場不符；又該所未積極協處研究生必修課

程開課及共同指導教授事宜，損及學生受教

權等情，究實情如何？事關該所教學研究之

正常發展暨師生權益，認有深入調查之必要

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訴：國立中山大學（下稱中山大學）海洋事務研

究所（下稱海事所）之教師聘任及課程安排等事項，疑

未依相關法令規範辦理與通告師生，即逕送有關單位施

行，致師資嚴重不足、學生選課權益受損；另該所以渠

屆齡退休，要求辦理專題研究計畫變更或中止手續，顯

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（下稱國科會）立場不符；又

該所未積極協處研究生必修課程開課及共同指導教授事

宜，損及學生受教權等情，事關該所教學研究之正常發

展暨師生權益，認有深入調查之必要。本院爰立案調查，

業經函詢教育部，並於民國（下同）102 年 4 月 18 日約

請陳情人、中山大學楊弘敦校長及海事所陳孟以主任等

業務主管人員到院說明釐清，業經調查竣事，臚列調查

意見如后： 

一、國立中山大學自 96 至 101 學年度均未依法聘任海洋

事務研究所所長，職務出缺長達 5 年，迄今仍未見改

善，竟僅指派相關系所教師以半年至 1 年為期暫時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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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，影響所務正常運作及發展甚鉅，損及師生權益，

核有重大怠失。 

(一)按大學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大學各學院置院長

1 人，綜理院務；各學系置主任 1 人，單獨設立之

研究所置所長 1 人，辦理系、所務。...」；同條第

2 項規定：「院長、系主任、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

等學術主管，採任期制，其產生方式如下：…二、

系主任、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，依該校組織規程規

定之程序，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選出，報請校長

聘請兼任之。…」，明文規定學術主管之產生方式

及教師資格，前者依各該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選

聘，系主任、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之資格則放寬為

具副教授資格者。復依中山大學組織規程第 14 條

第 2 項規定：「系主任、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應具

備教授資格。」；及依該校各級學術主管遴選續聘

及解聘實施要點第 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:「新成立

之學院院長、系（所）及學位學程主管由校長聘請

教授兼任之」，爰中山大學各研究所所長等學術主

管應具教授資格。復依上開各級學術主管遴選續聘

及解聘實施要點及海事所所長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

要點第 3 點第 1 項第 3 款之相關規定，各級學術主

管於任期屆滿 3 個月前或因故出缺 3 個月內，應依

相關程序產生。 

(二)另查，有關公私立大學校院學術主管出缺時，其職

務之代理事宜則依教育部 100年 6月 24日臺高（一）

字第 1000097937 號函示略以：「說明（二）：...

於學術主管出缺時，應儘速完成聘任；如有職務代

理情形，代理期間不得逾 1 年，且不宜逕以 1 年為

期聘任之，頇以新聘主管到職為終期」。爰此，大

學學術主管職務出缺之代理期間不得逾 1 年，亦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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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以逕以 1 年為期聘任之。 

(三)惟查，中山大學海事所除 95 學年度之第 1 任所長

周秋隆教授之外，96 至 101 學年度多由校長批核指

派海洋科學院相關系所教授暫時兼代，或由該院院

長、副院長暫時兼代，以半年至 1 年為聘期。足徵，

中山大學顯未依前開規定積極聘任海事所所長，延

宕長達 5 年，對於該所正常運作與發展影響甚鉅，

確需儘速檢討改善，以強化所務運作發展及保障師

生權益。歷任所長聘兼之情形，詳如附表 1： 

附表 1、海事所歷任所長聘兼一覽表 

學年度 所長 聘期 備註 

95 周秋隆 95.8.1-97.1.31 
95.8.14 經校長批核由海

事所周秋隆教授兼任 

96 曾若玄 97.2.1-97.7.31 
97.2.1 經校長批核由海

資系曾若玄教授兼代 

97 李澤民 97.8.1-98.7.31 

97.7.30 經校長批核由海

生所李澤民教授（海科院

副院長）兼代 

97 周秋隆 98.4.1-98.7.31 
98.3.26 經校長批核由海

事所周秋隆教授暫代 

98 劉金源 98.8.1-99.7.31 

98.7.23 經校長批核由海

下所劉金源教授（海科院

院長）兼代 

99 陳宏遠 99.8.1-100.7.31 

99.8.4 經校長批核由海生

所陳宏遠教授（海科院院

長）兼代 

100 陳宏遠 
100.8.1 

-100.12.31 

100.7.7 經校長批核仍由

海生所陳宏遠教授（海科

院院長）兼代，以不超過

一年為期。 

100 莫顯蕎 101.1.1 -101.7.31 100.12.8 經校長批核由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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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所莫顯蕎教授兼代 

101 陳孟以 101.8.1-102.7.31 
101.8.8 經校長批核由海

資系陳孟以教授兼代 

(四)綜上，依前開規範，大學之系所學術主管如有職務

出缺情形，各校應儘速完成聘任，且代理之期間不

得逾 1 年；而中山大學海事所更規定於學術主管任

期屆滿 3 個月前或因故出缺 3 個月內，應依相關程

序產生。惟中山大學海事所所長職務自 96 學年度至

101 學年度持續出缺，該校均未依前開相關規定積

極聘任，僅由該校海洋學院相關系所之教授或主管

以半年至 1 年暫時兼代，延宕長達 5 年，迄今仍未

見改善，影響所務正常運作發展甚鉅，損及師生權

益，核有重大怠失。 

二、國立中山大學長期未能積極延聘海洋事務研究所師

資，致專任教授嚴重缺乏及師資結構不良，不利所務

正常發展，損及學生權益，允應儘速檢討改進。 

(一)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5

條規定：「專科以上學校各院、所、系、科與學位

學程之師資質量，應符合附表 5（院、所、系、科

與學位學程師資質量基準）所定基準規定。...未

達前項基準規定，並經次年追蹤評核後仍未達成

者，本部得調整其招生名額；...」。其師資質量

基準如附表 2： 

附表 2、研究所師資質量基準摘要表 

基準 研究所 

專 任 講 師

比率 

應為零。 

專 任 師 資

數 

設碩士班且招生名額在 15 人以下者，專任師資

應達 5 人以上；招收名額在 16 人以上者，專任

師資應達 7 人以上...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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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師比值 1. 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、兼任師資總和，其

生師比值應低於 40。 

2. 日間、進修學制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未加權學

生數除以其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總和，

其生師比值應低於 20。 

(二)經查，海事所碩士班目前學生人數約 30 人（含 8

人休學），該所專任教師人數計 2 名，惟專任教授

僅有 1 位，且已於本年度屆齡退休（該所教師結構

如附表 3 所示）。對此，據約詢該校業務主管人員，

指稱：「組織規程和所長遴選辦法都規定要由專任

教授資格來擔任，但因為除了周教授以外，沒有具

有資格擔任所長者，加上教育部規定代理不能超過

一年，所以才會如此。」。顯見，海事所專任教授

長期不足之情形，已嚴重影響校務之正常發展。 

附表 3、教師結構表 

所長  1 人 兼任 

專任教師 2 人 -- 

兼任教師 1 人 -- 

校內合聘教師 2 人 -- 

(三)其次，依教育部 100 年 9 月 30 日臺高（一）字第

1000177626G 號函略以：「說明（三）...連續 2 學

年度（98、99）未符師資質量之院、系、所、學位

學程，請依附件 3『連續 2 學年度（98、99）師資

質量不符規定審核表』之核復說明辦理。」，依該

函文附件「連續 2 學年度（98、99）師資質量不符

規定審核表」核復說明略以：「海洋事務研究所：

前經同意該領域列為國家重大政策領域，給予 2 年

改善期，應於 101 年 6 月 30 日前改善師資結構，

符合總量標準，未改善前不得擴增名額（亦不得高

於 99 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），未來如屆改善期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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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未符合標準，將溯及調整改善期間之招生名

額」。基此，海事所之師資質量前因不符規範，經

教育部指正，並影響核定招生名額；惟至今仍有師

資嚴重不足之情事，允應檢討改善。 

(四)綜上，國立中山大學長期未能積極延聘海洋事務研

究所專任師資，前經教育部函告予 2 年改善期限在

案，至今仍有專任教授嚴重不足及師資結構不良等

情事，不利所務之正常發展，且影響學生權益，允

應儘速檢討改進。 

三、國立中山大學海事所推動「安排論文共同指導」、「師

資聘任」及「課程開設異動」等所務溝通不良，引發

嚴重爭議，相關行政程序容有改善空間，允宜儘速檢

討改善，以維學生受教權益。 

(一)按教育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：「人民為教育

權之主體」，除涵蓋各種身分之受教育者，並無區

分就讀於大專院校或中小學外，尚確立學生於教育

關係中之主體地位（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協同意見

書參照）。同條第 2 項規定：「教育之目的以培養

人民健全人格...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

野之現代化國民。為實現前項教育目的，國家、教

育機構、教師、父母應負協助之責任。」。按中山

大學組織規程第 3 條規定：「本大學以研究學術、

培育人才、提升文化、服務社會、促進國家發展為

宗旨。」。基此，實現以學生為主體之教育權及為

達成教育目的之協助事項實屬大學之職責任務，並

以維護學生之受教權為優先考量事項之一。 

(二)據訴指出：中山大學秘書室所稱已退休之周教授原

指導之 3 名研究生業申請更換指導教授並非事實，

周教授仍為 3 位研究生之指導教授身分，僅是依照

校方論文指導教授遴聘原則第 4 條之規定：論文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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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教授若退休或離職，仍可繼續指導，惟需另安排

本校教師一人共同指導，實無更換指導教授情形。

對此，另據部分學生書面陳訴亦稱：「代所長表示

退休日即喪失指導教授資格不得為指導教授，也無

緩衝期...」。 

(三)查依中山大學海事所碩士學位授予辦法第 3 點第 1

項第 3款對於論文指導教授已退休之規定略以：「論

文指導教授若退休或離職，仍可繼續指導，惟頇由

所長協調安排本校教師 1 人共同指導」；復依中山

大學「論文指導教授遴聘原則」第 4 條之規定：「論

文指導教授若退休或離職，仍可繼續指導，惟頇另

安排本校教師 1 人共同指導」。準此，周教授於本

（102）年 1 月 31 日退休後，仍得繼續指導尚未畢

業之學生，惟頇由海事所所長協調安排該校教師 1

人共同指導。 

(四)經查，中山大學海事所於本年 1 月 16 日以電子郵

件通知當事人處理上述調查意見三之（三）事宜，

復於同年(月)18 日以「郵政存證信函」通知當事人

安排論文共同指導教授，於法雖無不合，惟根據該

校本年 2 月 1 日海事所之簽文內容卻記載：「秘書

室：『檢附...及海事所「申請及更換指導教授合

併同意書」計 3 份』、秘書室說明：『...二、指

導研究生部分：周教授原指導之 3 名研究生已申請

更換指導教授在案。』」。是以，上述「申請更換

指導教授」與前開規範內容及校方存證信函記載

「協助安排論文共同指導教授」之意旨前後不一，

引發當事人誤解混淆，容有未洽。 

(五)此外，周教授屆齡退休仍繼續擔任論文指導教授係

因部分學生基於師資不足、未能找到指導教授等

情，於周師退休前即已申請並獲得所方同意。為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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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學生之學習權益，海事所本應依規定預先妥為安

排、積極協助辦理，然該所除未能善盡溝通協助之

責，反以存證信函方式逕為通知，引起部分學生恐

慌及疑慮，進而投訴校方，並經中山大學以中(102)

教發字第 035號書函建議海事所比照行政機關以雙

掛號寄發學生公文信函。復據本院約詢學生指陳：

「我們和所長辦公室也很近，就學生立場而言收到

存證信函的感覺是不是下一步就要被告」及「讓家

長和學生都感到是不是以後都要用這樣溝通」等

語，對此，中山大學校長楊弘敦亦表示：「所長說

學生和老師都說沒收到通知，所以才這樣處理，顯

有溝通不良。」。足見，雙方於用詞及處置措施認

知迥異，相關所務溝通方式亦難謂妥適，確有待校

方儘速釐清說明並積極協助處理，以維學生權益。 

(六)另依教育部本年 4 月 2 日臺教高（五）字第 10200

92192A 號函稱：該校海事所之招生及師資聘用皆依

本部及該校相關辦法規定辦理，未有所陳違法情

事...。惟查，部分所訴事件仍有溝通不良或辦理

不妥情形，併予指明如次： 

１、依中山大學組織規程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...

初聘教師及研究人員應本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原

則，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，並依

本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聘任規則辦理聘任事

宜。」。復依該校教師及研究人員聘任規則第 5

條規定：「新聘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之聘任程序

及提本校教評會審議時間如下：...（二）各系

所（組）辦理初聘應本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原則，

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」。惟該校

海事所於 100 年 2 月 8 日於美國地科聯盟 EOS 雜

誌刊登聯合徵才啟事，及於該所網頁分別刊登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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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外徵才啟事，然僅有國內中文部分明定 3 月 31

日前提出申請之期限，海外英文徵才則未設截止

期限，直至同年 10 月間仍繼續收受申請案，衍

生矛盾及外界質疑，後續允宜妥適處理、溝通說

明。 

２、依中山大學海事所所務會議組織要點第 2 點規

定：「所務會議由所長，全所教師(包括專任、合

聘教師) 與學生代表 1 名共同組織之，以所長為

主席」；同要點第 3 點規定：「所務會議每學期至

少召開 1 次，由所長召開或經代表人數 3 分之 1

（含）以上連署後召開...」。惟據部分學生指

稱：「去年一整年僅開 1 次所務會議，課程安排

和教師聘任都不能進行，顯然會影響學生權

益」。基此，海事所所務會議之組成及召開情形

允應覈實檢討辦理及充分溝通協調，以利所務發

展，保障學生受教權益。 

３、依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規定，各

課程應依類別不同，分別提交系(所)、院(中心)

課程委員會研議，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、教務

會議核備後，方得開課。復依海事所課程委員會

設置要點第 3 點規定：「本委員會之工作職掌包

括：...（四）課程相關問題之審議、（五）考量

教師專長及平衡研究、教學之負擔，規劃及安排

每學年度課程授課教師...」。惟據該所學生指

陳：「...網路上查詢要在選課前 1 週左右才可以

查到，如果學生可以提前知道下學期沒有海洋法

(下)可以上的話，我們可以做其他彌補措施，像

是到外校修課補足，但因為沒有開所務會議，所

以我們都無法提前知道」。爰海事所課程開設之

變動規劃等相關問題允宜依規定提交相關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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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，並事前妥適溝通處理，以維學生權益。 

(七)綜上，中山大學海事所對於前開事件之處理情形尚

非違法之舉，然推動「安排論文共同指導」、「師

資聘任」及「課程開設異動」所務程序溝通不良，

引發嚴重爭議，相關行政程序尚有改善空間；為保

障學生權益，並杜絕不必要之爭議及校內外紛爭，

中山大學允宜加強督導並儘速責成海事所針對相

關作業程序及溝通機制澈底檢討改善，俾健全所務

體制及校園和諧，維護學生受教權益。 

四、為確保學生受教權益及依法善盡國科會補助專題計

畫執行機關之職責，中山大學海事所允應妥適協助該

專題研究計畫繼續執行，俾如期順利完成。 

(一)按大學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大學以研究學術，

培育人才，提升文化，服務社會，促進國家發展為

宗旨」，業揭櫫大學所應擔負之任務及使命。 

(二)復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

業要點第 17 點第 1 項規定：「研究計畫經核定補

助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，除符合下列情形，並報

經本會同意外，不得任意變更：(一)計畫主持人或

共同主持人...、退休...等事由，致未能執行計畫

或資格不符本會規定者，頇辦理計畫註銷、中止、

暫停執行、移轉至新任職機構或更換計畫主持人或

共同主持人等...」。另同要點第 3 點規定：「計

畫主持人(申請人)及共同主持人之資格：...(二)

已依相關法令辦理退休之人員：...或經本會認可

之其他相當獎項，且申請機構於申請研究計畫函內

敘明願意提供相關空間及設備供其進行研究並負

責一切行政作業者。」。又依同要點第 21 點規定：

「...申請機構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經費結報或繳交

研究成果報告，經本會催告仍未完成結案者，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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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追繳該計畫一定比例管理費或於申請機構下期

計畫撥款項內將未結案之補助經費扣除，並得視情

形暫停對申請機構之全部或一部補助。」；及第 2

3 點規定：「申請機構未能配合本會獎、補助項目

之申請、執行及管理之各項規定者，本會得視情節

輕重酌予降低管理費補助比例。」。基此，依前開

規定，中山大學作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執

行機關，仍應負相當之督導、協助等責任。 

(三)據訴國科會計畫 NSC101-2410-H-110-074（名稱：

台灣中西部海域汙染評估分析及海洋環境品質之

管理、執行機關：中山大學海事所、執行起迄：20

12/08/01~2013/07/31）係依照中山大學研發處呈

送國科會辦理，校方當時已知悉主持人屆齡 70 歲，

如今卻因退休而裁示建議主持人變更或中止計

劃，影響學生權益。據本院約詢說明略以：「目前

計畫進行 2/3 以上，7 月 31 日完成後還要寫報告。

國科會表示學校只是提供空間，去年申請計畫，因

為沒有年齡限制，學校也同意申請，我是績優獎教

師，國科會要點規定依本會相關獎項皆可...學生

跟著國科會計畫有所學習，目前是某學生跟著國科

會計畫進行...」，此有本院詢問筆錄附卷可稽。 

(四)經查，國科會專題研究係以經費補助大專校院，凡

研究所需人力、儀器設備、圖書資訊...等，俾培

育相關人才，提升大學科技研發水準，推動國內科

技研究。爰就大學作為研究計畫之執行機關角色而

言，為協助完成科技研究、維護學習權益及培育研

究人才，允宜積極配合及督導協助執行。退一步言

之，海事所雖稱陳情人並未具前項規定所述之資

格，應依該要點第 17 點辦理計畫變更事宜。惟據

相關書面資料顯示，國科會多次以電子郵件回復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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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大學表示，如該校願意提供相關空間及設備供主

持人進行研究並負責一切行政作業，得函知該會申

請，經該會審查同意後始得繼續執行。基此，本件

國科會研究計畫案係於 101 年 8 月 1 日執行至本年

7 月 31 日為止，剩餘執行期間緊湊，且該項計畫尚

無共同主持人，基於執行機關協助整體研究案完成

之完整性與一致性，及為維護學生之學習權益，海

事所允應積極協助計畫如期順利完成，以善盡大學

之任務及計畫執行機關之督促責任。 

(五)綜上，中山大學海事所於周教授 101 年申請國科會

計畫之初既未表示反對意見，且目前剩餘執行期間

緊湊，基於執行機關協助整體研究計畫完成之完整

性與一致性，及維護學生受教權、確保執行機關未

來執行國科會補助計畫案件之相關權益，允應積極

妥適協助本件專題研究計畫之繼續執行，俾如期順

利完成。 

(六)其餘陳訴人所訴，無礙於本院調查結果，爰不一一

論述，併予敘明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函請教育部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函送陳訴人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。 

 

調查委員：陳 永 祥  

 葛 永 光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 0 2    年  5  月   1   日 


